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7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0)良字第 139號 

主旨:鑑於近日國內發生多起確診案例，為有效防治疫情，敬請各會員旅行社務必落

實執行相關防疫措施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10年 5月 3日觀業字第 11009075431號函轉交通部 110

年 4月 27日交航字第 1105005262號函辦理。 

2. 為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，請確實執行進入交通運具及相關場站

等高感染傳播風險場域應配戴口罩、全面落實量測體溫，並加強清

潔消毒等必要措施，以避免成為防疫破口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